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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岳阳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月红，曾用名吴月红，男，1969 年 11 月 24日出生，汉

族，湖南省岳阳县人，初中文化，经商，住岳阳县。因涉嫌犯伪造、买

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于 2019年 4 月 29 日被岳阳市森林公安局决

定刑事拘留；经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 2019 年 6月 4 日由岳阳市

森林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县看守所。 

被告人孙四兵，男，1977 年 2 月 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县

人，高中文化，经营印刷加工厂，住岳阳市岳阳楼区。因涉嫌犯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被岳阳市森林公安局

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被告人李长龙，男，1970 年 1 月 1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茶陵县

人，小学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住岳阳市岳阳

楼区。因涉嫌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被岳阳市森林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被告人吕国显，男，1964 年 7 月 21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河

南省西峡县人，大专文化，住河南省西峡县。因涉嫌犯伪造、买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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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证件、印章罪，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被岳阳市森林公安局决定取保

候审。现在家。 

辩护人张国辉，湖南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以岳县检公一刑诉[2019]399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

人刘月红、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

罪，于 2020 年 1月 3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因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原因，于 2020 年 2 月 5 日裁定中止审理；因

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决定于 2020 年 5 月 9 日恢复本案的审理。本院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 2020 年 5 月 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岳阳县人民

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袁大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月红、孙四兵、李长

龙和被告人吕国显及其辩护人张国辉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8 年 7 月，被告人刘月红联系从事彩色印刷的被

告人孙四兵，两人见面后，刘月红拿出一张木材运输证和一张植物检疫

证，要孙四兵按该证式样印刷各印 30 本，两种共计 60 本；两人约定印

制运输证每本 60 元，检疫证每本 80 元，印刷费用共计 4200 元，通过

洽谈后，被告人刘月红实付 4000 元，另付了 500 元给被告人孙四兵购

买号码机。孙四兵通过电脑排版按要求制作了上述木材运输证和植物检

疫证交给刘月红。随后，刘月红在岳阳巴陵大桥下找人（待查）雕刻了

二枚假公章，分别为“xx 省 xx 市 xx 县林业局木材运输办证专用章”、

“xx 县林业局森林植物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森林植物检疫专用章”。

被告人刘月红雕刻好公章后便在自己家利用之前在电脑上储存的软件套

打运输证和检疫证，加盖公章后，将伪造的证件向李长龙、王文玉等二

十余人进行销售牟利，共计销售木材运输证（含配套的植物检疫证，下

同）493 份，销售获利约 14.5 万元。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被告人李长龙前后三次找被告人刘

月红购买木材运输证，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以每张 30 元的价格分别购

买了 40 张，第三次以每张 40 元的价格购买了 50 张，三次共计购买了

130 张。被告人刘月红将假证办好后，托客车司机将木材运输证带到汽

车站，然后联系李长龙去拿，被告人李长龙拿到证后将购买证件的

4400 元钱通过微信转给了被告人刘月红。后将购来的证件通过邮寄的

方式以每张 80 元的价格卖给了被告人吕国显，从中赚取差价。被告人

吕国显收到证件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付给被告人李长龙 10400 元。 

被告人吕国显为本单位（xx 省 xx 县 x 店木材检查站）利益，以每

张 80 元的价格在李长龙处购买了 130 张木材运输证交给木材检查站，

然后由该站工作人员以每张 130 元的价格转卖给他人，获利作该站收入。 

2019 年 4 月 29 日、5 月 20 日、7月 11 日，被告人刘月红、李长

龙、吕国显分别向岳阳市森林公安局主动投案，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孙四兵到案后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9 年 5 月 20 日，岳阳市森林公安局扣押了被告人孙四兵违法所

得人民币 4000 元；2019 年 7 月 20日，岳阳市森林公安局扣押了被告

人李长龙违法所得人民币 10400 元。另外，2019 年 7月 15 日，岳阳市

森林公安局扣押了被告人吕国显人民币 67900 元。 

2019 年 12 月 24日，被告人刘月红、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在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扣押决定书及扣押物品清单、扣押的

伪造所木材运输证及植物检疫证等物证，2、被告人的到案经过、户籍

资料等书证，3、证人李某、胡某、付某等人的证言、4、被告人刘月红、

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的供述与辩解，5、辨认笔录，6、鉴定意见，



7、微信截图等电子数据；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人无异

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月红、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为获取非法利

益，分别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

活动和信誉，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已触犯刑法，被告人刘月红

构成了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被告人孙四兵构成了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罪，被告人李长龙、吕国显构成了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均

应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月红、孙四兵、李长龙、吕国

显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

人刘月红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

告人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月红、李长龙、吕国显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四兵虽没有自动投案的

情节，但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也可以从轻

处罚。被告人刘月红、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

法从宽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没收，上

缴国库。根据被告人孙四兵、李长龙、吕国显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及

悔罪表现，结合审前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孙四兵、

李长龙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可依法宣告缓刑；对被告人吕国显可适用其它非监禁刑。被告人吕国显

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吕国显具有自首情节且系从犯，其犯罪是为了

单位的利益，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犯罪，主观恶性较小、获利较少，且自

愿认罪认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但不属于情节轻微，要求“免予刑

事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

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



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月红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刑期即自 2019 年 4月 29 日起至 2020年 7 月 28 日止；

罚金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孙四兵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三、被告人李长龙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

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四、被告人吕国显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管制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元； 

（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五、对岳阳市森林公安局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孙四兵违法所得人民币

四千元、被告人李长龙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零四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

库；没收被告人吕国显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六千九百元，上缴国库。 

六、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月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四万五千元，上缴

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

直接向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

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周旺兴 



人民陪审员  杨育书 

人民陪审员  陈庆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叶洋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

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

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

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

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

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

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

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

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

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

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

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

和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

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